
簽奉校長核定 

 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    105.7.11軍訓室製 

      

 

不同意 

同意 

ㄧ
級
教
育
宣
導 

A 清查學生 

輔導需求 *正向休閒娛樂 

*多元表現機會 

*情緒管理教育 

*防制宣導教育 

C 發展性輔導 

檢警查獲通報學校 

(增列特定人員) 

1、2 級毒品 

3、4 級毒品 

移送警方（少年隊） 

少年法院 戒治完成 

二
級
清
查
篩
檢 

 

特定人員 

學生事務 
會議審查 
校長核定 

 

定期及不定期 

尿篩檢驗 

檢驗結果 

是否為陽性 

否 

是 

藥物濫用 

高風險群學生  

 

一般學生 

*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

校學生（含自動請求治 

療者）。 

*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

生，於申請 復學時，

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

採 驗者。 

*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

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

學生。 

*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

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

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並

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

同意者。
 

有戒癮需求 

洽衛生局共管 

 

依各單位規定結案 

 

評估是否

解管 

否 

是 

D 觀察輔導 

*有事實足認為有

施用毒品嫌疑之各

級學校學生。 

*前三款以外之未

成年學生，各級學

校認為有必要實施

尿液檢驗，並取得

其父母或監護人同

意者。 

由 新 就 讀 學 校 服 務 

  

  

三 級 春 暉 輔 導 

  

  

進 行 第 

期 輔 導 

  

司 法 矯 正 機 構 勒 戒 完 成 個 案 

  

成立春暉小組 

召開春暉輔導會議 
(協助了解毒品來源， 

密件函送檢警機關) 

 ˙陳報校長 
 ˙確定春暉小組名單 
 ˙通知導師 
 ˙聯絡輔導室 
 ˙訂定春暉小組會議時間 

是 F 介入性輔導 

會前作業 
 ˙導師：聯絡及邀家長一同與會、彙整個案平日

表現 
 ˙輔導教師：彙整個案輔導資料，提供春暉小組

會議參考 
會議流程 
 ˙說明個案現況 
 ˙研擬輔導方向 
 ˙建立分工合作機制 
 ˙會議結束 1 週內將成案會議記錄及個案輔導紀 
   錄表送局 

進
行
輔
導 

進
行
第
2
期
輔
導 

第 1

期輔

導呈

陽性 

自
我
坦
承
個
案 

 

J處遇性輔導 

進行輔導 
不定期實施尿篩檢驗 

送驗尿液並召開
春暉小組會議 

K 

 

個 
 
案 
 
管 
 
理 

不升學 

升學 

L 1.進行轉銜輔導 
  2.工作紀錄備查 

由
新
就
讀
學
校
服
務 

檢附輔導紀錄報局解除列管，列為特定人員

持續觀察及尿篩，管制至畢業或離校為止。 

輔導中斷，休、轉學或畢(結)業者 

 ˙依據分工機制進行輔導 

˙列管個案升學、轉學資料移轉 

˙列管個案中輟通報協尋、復學尿篩檢驗 

 ˙列管個案休退學、畢業後未升學，依規定轉銜相
關單位 

不同意 

陰性 

三
級
春
暉
輔
導 

第 2期輔導仍

為陽性者 

T 轉銜評估 

滿 18 歲 

毒品危害 

防制中心 

戶籍地分局 
(滿 18歲) 

輔導過程中斷-休學或畢(結)
業者，滿 18歲者簽具輔導轉介
同意書者案移毒品危害防制中
心個管師賡續追輔；拒絕輔導
轉介者則案移戶籍地分局追蹤
管制。 

同意 

輔導轉介書 

有戒癮需求 

洽衛生局共管 

 

依各單位規定結案 

未滿 18歲 

轉介社會局 

陽性 

檢驗結果 
是否為陽性 

1、2 級毒品 

移送警方（少年隊） 

地檢署（地方法院） 

3、4 級毒品 

得移送警 
方查處 

再驗出陽性 

檢附輔導紀錄報局解除列管，列
為特定人員持續觀察及尿篩，管
制至畢業或離校為止。 

戒治完成 

休
、
轉
學
或
畢(

結)

業
者 

否 是否 
在學 

陰性 
檢附輔導紀錄報局解除列管，列為特定人員

持續觀察及尿篩，管制至畢業或離校為止。 

是否為第 
1期陽性 

是 

否 


